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委審案件掛號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就位於高雄市＿＿區＿＿段＿＿號等＿＿筆土地／高雄市＿＿區＿＿路＿＿巷＿＿號＿＿樓建築物，受申請人	委託申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委託專業公會辦理建造執照協助審查作業」，特此切結下列事項：
切結事項：
一、立書人確實知悉，本案掛號日期係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實際收件日為準。倘案件具時效性需求，經貴公會完成資料核對後，立書人應自行負責於時效內將案件送達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完成掛號。倘具時效性案件未及於期限內完成掛號，致申請人權益受損害者，相關責任概由立書人自行負責，申請人不得就前開事由向貴公會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二、立書人切結，本案送審內容非屬下列貴公會不予受理之案件類型；倘經審查認定屬下列任一類型者（包括自行拆分案件送件者），同意該案逕以退件方式辦理，且已繳納之審查費用不予退還，絕無異議：
（一）增建建造執照或新建建造執照案件，涉及變更使用執照者。
（二）雜項建造執照案件，涉及變更使用執照者。
（三）變更設計案件，涉及變更使用執照者。
（四）拆除執照案件，涉及變更使用執照者。
（五）涉及基地調整之案件。

此致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立切結書人：
事務所名稱：	建築師事務所（大小章）
建築師：	（簽名）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